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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政治  

 
欧盟与海合会能源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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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能源合作一直是欧盟与海合会之间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首先，欧盟与海

合会之间能源结构和能源安全的互补性，以及各自在全球能源体系中的地位，构成了

双方能源合作的动机；其次，欧盟与海合会之间建立的能源合作模式，则充分展现了

权力平衡、制度建设、议题设置和认同强化在双方能源合作领域中的功能性作用；最

后，欧盟与海合会能源战略重点的调整和转移，还展现了双方未来在能源领域的合作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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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联盟和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两大地区性国际组

织，它们之间的合作对话最早可以追溯到 1988 年欧盟前身欧洲共同市场与海合

会签署的双边合作框架协议。在这一框架协议的指导下，双方确定了“政治对

话”、“自由贸易谈判”和“经济合作”等三大支柱来推行合作进程。
①
在此后的

20 多年中，欧盟与海合会的合作关系虽然经历了重重波折，尤其是 1990 年以

                                                        
① Nivien Saleh,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Gulf States: A Growing Partnership”, Middle East 
Policy, Vol.7, No.1, October 1999, 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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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双方进行的一场马拉松式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至今悬而未决，但双方的合作

意愿却未曾消失，合作进程也从未中断，合作领域还不断扩大，涵盖了政治、

经济、安全、科技、教育等各个方面。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能源合作始终

是维系欧盟与海合会之间合作关系的重要引擎，而且也是双方经济合作领域中

最重要的内容。对于欧盟与海合会之间的能源合作，本文重点关注的首先是双

方能源结构和能源安全互补性以及双方在全球能源体系中的地位所构成的能源

合作动机；同时还要分析双方能源合作互动模式中，权力平衡、制度建设、议

题设置和强化认同所发挥的功能性作用：另外还要探讨双方在能源战略调整和

转移过程中，能源合作的发展前景。 

 

一、欧盟与海合会的能源合作动机 
 

欧盟与海合会的地区间能源合作，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

发展起来的，并反映了能源市场一体化的要求。作为合作的必要条件，无论是

双方能源的结构属性和能源安全需求的互补性，还是更大范围的全球能源秩序

构建，都为双方之间的合作奠定了某种必然的基础。 

从地区本身的实际情况看，欧盟与海合会显然有着天然的能源相互依赖性。

就双方的能源结构属性而言，欧盟是以进口能源为主的地区一体化组织，海合

会则是以能源出口为主的地区性组织，它们不仅在能源供需层面具有明显的互

补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双方在能源安全上也体现出相互之间的确保性。正是这

些重要因素，形成了欧盟与海合会在能源领域的相互依赖性。在能源供求方面，

欧盟经济主要依赖进口能源，海合会国家则依赖出口能源，而且这两个地区在

地理位置上相互靠近。根据国际能源组织公布的数据，海合会六国目前总共占

据了全球石油储量的 40%和全球天然气储量的 23%。
①
在全球石油生产能力和出

口总量上，海合会成员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都名列前茅。

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 2006 年发布的能源政策绿皮书《可持续的、具有竞争力

的、安全的欧洲能源战略》则宣称，欧盟未来对能源的进口需求会不断增长，

预计在未来 20 至 30 年内将达到能源总体需求的 70%。
②
欧盟对进口能源的严重

依赖，也体现出其能源供应结构的脆弱性。尤其是 2006 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

                                                        
① Ana Echague, “Don’t forget the Gulf”, Kristina Kausch and Richard Youngs, eds., Europe in 
the Reshaped Middle East, Spain: FRIDE, 2012, p.41.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Green Paper, “A European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nd 
Secure Energy”, [COM(2006) 105], Brussels, 8.3.2006, p.3, 
http://europa.eu/documents/comm/green_papers/pdf/com2006_105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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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然气之争，则进一步凸显了欧盟能源供应依赖所面临的风险。目前，欧盟

面临着多种能源供应来源的不确定性。其中包括：里海地区、中亚和俄罗斯的

政治关系变化；伊拉克国内局势的持续动荡；伊朗核问题带来的外交困境等。

这些都促使欧盟必须考虑将海合会国家作为其能源供应的主要来源，并提高与

海合会的地区间能源合作。从目前情况看，欧盟与海合会之间的能源合作发展

依然存在着巨大的空间。根据世界各大能源机构公布的最新数据，双方在能源

供求方面的互补性已经初步形成。2010 年，欧盟从海合会国家进口原油占其总

进口比例的 10%左右；
①
2010 年，从海合会国家进口的天然气占其总进口比例的

8%左右。
②
同时，海合会国家向欧洲出口的原油约占其总出口比例的 8%，其中

沙特阿拉伯 2011 年向欧洲出口石油占其总出口量的 12%。
③
这些数据表明，欧

盟与海合会国家之间的能源供需关系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互补性，但尚未达

到能源供求的高度相互依赖性。因此，在探讨欧盟与海合会之间能源合作的动

机时，还要进一步分析双方能源合作的更深层动机，也就是能源安全的相互确

保性。 

从意义更为广泛的能源安全来看，欧盟与海合会的能源合作中还包含着安

全方面的相互确保性。在能源合作中，能源安全这一概念蕴含着多重意义。除

了传统意义上的能源供应安全外，
④
还包括能源通道的顺畅、能源市场的价格稳

定、能源投资开发的安全保障。
⑤
从这个意义来说，欧盟需要稳定的海湾国家能

源供应，海湾国家也需要欧盟这个稳定的能源市场。由于欧盟对进口能源的严

重依赖，因而能源安全一直被欧盟视为其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因此，从欧

盟方面来说，与海合会进行能源合作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确保能源供应的安全以

及能源价格市场的稳定。通过减少能源市场的动荡和提高价格的稳定性，既可

以确保以合理的价格为欧盟提供稳定的能源供应，也可以确保欧盟在海合会国

家能源产业领域的投资。另外，能源安全还要确保运往欧洲的石油运输线路和

天然气管道的通畅和安全。
⑥
在海合会方面，能源安全主要是培养像欧盟这样稳

                                                        
① Eurostat: Energy statistics- imports- oil- annual data, March 2013, http://epp.eurostat. 
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energy/data/database.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EU energy in figure (statistical pocketbook 2012), http://ec. 
europa.eu/energy/publications/doc/2012_energy_figures.pdf. 
③ OPEC: Annual Statistical Bulletin 2012, http://www.opec.org/opec_web/static_files_ 
project/media/downloads/publications/ASB2012.pdf. 
④ Daniel Yergin, “What does ‘Energy Security’ really mea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1, 
2006,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15258420318203023.html. 
⑤ [美]丹尼尔·耶金著，朱玉犇、阎志敏译：《能源重塑世界（上）》，北京：石油工业出版
社 2012年版，第 235页。 
⑥ “The EU and the GCC-A New Partnership”, Policy paper of the Robert Schuman Centr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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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市场。对于海合会国家政府来说，他们最关心的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

的“需求安全”，因为这些国家需要依靠油气出口来推动国内的经济增长，增加

政府收入，以及维持社会稳定。因此，海合会国家必须保持能源市场稳定，才

能保证国家的预算资金来源并调整未来的投资水平。 

此外，从全球能源供求体系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能源市场一体化的发

展，能源消费国与输出国已逐步成为“命运共同体”。因此，作为能源消费方与

输出方代表的欧盟和海合会，也不可避免地要在能源市场中相互制约和依赖，

不断加强合作与对话，共同致力于打造新的国际能源秩序。对于海合会国家而

言，能源也是其在国际社会交往中的利器。丰富的能源资源已经使得海合会在

国际能源领域中占有了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尤其是在石油上游产业中具有不

可撼动的地位。不仅如此，海合会国家还力图加强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和统一性，

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在国际能源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话语权。而欧盟方面，天

然能源资源的匮乏导致了其对能源进口的严重依赖性，因而在石油产业上游领

域中几乎完全没有发言权。不过，欧盟通过自身的科技优势全力发展石油下游

产业，从而在国际能源秩序和规则制定上同样显示出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并最

终成为国际能源体系中的关键一员。由此可见，欧盟与海合会在全球能源市场

中的不同定位，还有他们在能源产业链中的互补联系，使得他们之间虽然存在

竞争，但更多的却是合作。作为能源消费方和输出方的两大地区组织，欧盟与

海合会有义务为稳定安全的国际能源市场共同做出努力，并确定“未来的能源

保障是共同的责任”
①
。很明显，欧盟与海合会之间在能源领域的相互依存性是

双方能源合作的根本动力，而消费方和生产方之间“平等互需”的共识，更是

其在国际能源秩序中运作和互动的基础。 

 

二、欧盟与海合会能源合作模式的基本功能 
 

作为两大地区性国际组织，欧盟与海合会之间的合作从理论上来讲属于典

型的地区间合作，因此两者之间能源合作模式的功能可以运用地区间主义的理

论框架进行分析。根据地区间主义理论的观点，地区间合作模式的功能主要体

现在五个方面，即权力平衡、制度建设、理性化、议程设置和认同强化。具体

来说，权力平衡指区域大国或集团通过地区主义扩大其整体权力，从而形成与

                                                                                                                                         
Advanced Studies (RSC No.02/7), Florenc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March 2002, p.7. 
①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Energy Forum (Secretariat), Issue 7, August 2006, p.1, 
http://www.ief.org/_resources/files/content/news/newsletters/ief-newsletter-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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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的权力平衡；制度建设指地区间和跨地区合作机制不仅会导致国际体

系多样性，从而为国际制度增加新的维度，而且随着地区间不断互动交往而引

发的地区间合作需求，也会增进地区组织的制度联系；理性化指多边全球论坛

往往忙于应付那些日益复杂和有技术性含量的政策问题以及不断增加的代表不

同利益的行为体成员，而地区间和跨区域合作则可以分解一部分决策过程，减

轻全球论坛的负担；与理性化功能密切联系的议程设置，主要是通过地区间合

作达成具有一定广泛基础的共识，从而为全球性问题提供更加便利的解决平台；

认同强化主要强调这些互动行为带来的影响效应，才使得现有的地区间互动能

够增进地区内的凝聚力和强化地区身份认同，从而巩固地区性色彩。
①
 根据这

个分析框架，在欧盟与海合会的能源合作模式中，同样也可以分析出权力平衡、

制度化建设、理性化和议程设置以及认同强化等四个功能层次。 

1、能源权力平衡 

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描述国家权力要素时，曾指出自然资源构成了

权力要素之一，并强调能源（石油）是世界政治中一种强有力的因素。其具体

表现就是：“一个在其他任何方面没有权力的国家，从传统的权力角度看不是强

权，却能对除了缺乏一种资源——石油以外具有所有权力工具的国家行使巨大

的（在某些条件下甚至决定性的）权力。”
②
这意味着，能源实际上为海合会这

些油气生产国提供了某种独有的权力，以欧盟为代表的能源消费国必须运用其

他手段才能平衡这种权力。只有建立这种平衡，才能体现出双方相互合作解决

能源领域问题的可能。不仅如此，这也是作为不同能源属性的两大集团之间的

利益权衡。 

另外，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石油公司在参与能源领域权力互动过程中

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苏珊·斯特兰奇曾指出，国际社会中的结构性权力是形成

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机构的权力，各国及其政治机构、经济企业、科学家

和专业人员都不得不在这个结构里进行活动。
③
在世界能源体系中，产油国、进

口消费国和跨国石油公司三者之间的互动决定着体系结构。三方实力的变化，

引发权力对比的改变，从而导致体系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在重新建立的权力结

                                                        
① Heiner Hanggi, Ralf Roloff and Jürgen Rüland, Inter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outledge: 2006, pp.11-12. 
② [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55页。 
③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家与市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
第 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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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上确立新的利益分配关系。
①
作为欧盟与海合会能源合作模式中的第三种行为

体，跨国石油公司代表的利益集团也会对欧盟与海合会的能源合作产生巨大影

响。比如，欧洲石油公司对于发展海合会国家的石油天然气储备发挥着主导作

用，而海合会国家对欧盟的投资也形成了海湾地区的商业阶层，他们的投资与

欧洲经济的稳定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正如经济学家鲁西安尼（Giacomo 

Luciani）所指出的，通过相互投资，欧洲石油公司与海湾国家国有石油企业之

间的合作促使了欧盟与海合会的纵向联合
②
。 

2、能源合作制度化建设 

欧盟与海合会能源合作机制建立以来，经过多年的发展，双方能源合作的

制度化建设已具有相当规模。两大地区组织在宏观战略层面的能源合作机制，

主要体现为每年举办一届的“欧盟与海合会联合委员会及部长级会议”（EU-GCC 

Joint Council and Ministerial Meeting）。在具体操作层面，双方的能源合

作机制主要有“欧盟与海合会能源专家会议”（EU-GCC Energy Experts Group 

Meeting）、“欧盟与海合会清洁能源网络”（EU-GCC Clean Energy Network）等。

在多边合作框架中，欧盟与海合会国家还在更大范围的地中海联盟，石油输出

国组织（OPEC），以及国际能源论坛（IEF）等多边组织和国际论坛中进行能源

领域的频繁互动。 

在欧盟与海合会能源合作的双边合作机制中，双方自开始合作起，每年都

召开“欧盟与海合会联合委员会及部长级会议”，并在会后发布联合公报。会议

的议题涵盖欧盟与海合会合作领域的各个方面，还随时根据新发生的国际事件

来增加和调整讨论重点。从 1990 年到 2012 年，双方已举办 22 届“欧盟与海合

会联合委员会及部长级会议”，针对各种合作政策交流意见。历届部长级会议中，

能源领域都是无法回避的议题。特别是从 1997 年的第七届会议起，双方开始专

门针对能源合作领域进行讨论，会后公报也单列出讨论能源合作的相关议题。

为了庆祝 1988 年合作协议签署以来 22 年的合作，欧盟与海合会于 2010 年签署

了一项“联合行动计划”（2010～2013 年），旨在加强贯彻和落实之前的合作协

议，并对未来进一步的合作前景表明信心。“联合行动计划”几乎涵盖了欧盟与

海合会所有的合作领域，尤其是针对能源领域的具体合作范围以及合作机制做

了详尽的阐述。“计划”还进一步明确了双方的能源合作项目，包括交换有关石

                                                        
① 罗爱玲：《跨国公司与国际石油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载《国际关系研究》
2009年第 3辑，第 32-33页。 
② Bezen Balamir Coskun, “The EU and the GCC: A New Era in Interregional Relations?”, The 
GCC-EU Research Bulletin, Gulf Research Center, Issue No.9, December 2007, p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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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天然气市场发展及双方能源政策的观点；交换涉及能源上、中、下游产业的

政策、机构和技术方面的经验；在能源设备装置和零部件生产上合作，特别是

石油和天然气相关产业；在清洁能源技术上合作；在能源效率政策和测量领域

的合作；还有在太阳能技术和政策框架领域的合作。针对以上合作领域，双方

建立了联合能源专家工作组及其子工作组，设立了“欧盟与海合会清洁能源网

络”，还制定了后续的工作计划及合作机制。这些机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成立

针对专门领域的特别小组；二是举办研讨会、展览、工作坊、互访、技术交流

以及联合研究等活动；三是在一些确认合作的领域进行培训和能力建设。
①
 

在欧盟与海合会双边能源合作的具体操作层面上，双方先后成立了“欧盟

与海合会能源专家会议”、“欧盟与海合会清洁能源网络”等合作机制来处理具

体事务。1990 年，欧盟与海合会正式成立了能源专家工作组，专门负责能源领

域的合作项目。工作组于 1992 年和 1993 年分别在布鲁塞尔和迪拜召开了两次

会议。
②
在能源工作组的建议下，欧盟与海合会 1996 年 11 月在卡塔尔的多哈组

织了有关天然气问题的研讨会，1997 年 10 月又在巴林召开了有关石油和天然

气技术的高级研讨会。
③
1999 年和 2000 年，双方召开了能源工作组会议。2010

年，又召开了能源专家工作组会议，确立了建立“欧盟与海合会清洁能源网络”，

以便进一步深化双方的能源合作进程以适应新能源体系的变化。“欧盟与海合会

清洁能源网络”的建立，可以说是“能源专家会议”的延伸和扩展。 

在多边合作框架中，欧盟与海合会近年来也在不断开拓新的合作平台。2004

年 4 月 5 日至 6日，国际能源论坛秘书处在利雅得举办了第一届“欧盟海湾能

源工作坊”（EuroGulf Energy Workshop）。
④
工作坊中启动的“欧盟海湾计划”

（EuroGulf Project），目的就是要研究欧盟与海合会之间的能源合作关系。这

个项目受到了欧盟委员会以及欧盟和阿拉伯研究机构团体的支持。2005 年，科

威特在国际能源秘书处的协助下，主办了“欧盟海湾计划”高级别会议。此次

会议由科威特能源部长、OPEC 主席和欧盟委员会能源专员共同发起。会议期间，

来自国际能源论坛、国际能源组织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主管相继做了主题发言，

从全球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对话的视角，强调了欧盟与海湾国家地区间能源合

                                                        
① “Joint Action Programme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GCC-EU Cooperation Agreement of 1988 
(2010-2013)”, p.3, http://eeas.europa.eu/gulf_cooperation/docs/ joint_action_programme_en.pdf. 
② Nivien Saleh,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Gulf States: A Growing Partnership”, Middle East 
Policy, Vol.7, No.1, October 1999, p.57. 
③ Joint Communique: EU-GCC Ministerial Meeting and 8th Joint Council, Luxembourg, 27 
October 1998,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PRES-98-361_ en.pdf. 
④ “EuroGulf Energy Workshop-Opening Remarks”, 05 April 2004, http://www.ief.org/ 
events/event-details.aspx?eid=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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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重要性。会议汇聚了来自欧盟和海合会国家的高级官员、专家学者、顾问

和公司代表，提出的议题和项目包括：能源安全的政治经济环境；国际石油市

场的效率和透明度，海合会天然气产品向欧盟出口的前景等。
①
 

除以上提到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和合作框架外，欧盟与海合会还在逐步

提升能源合作领域的制度化建设层次。近年来，欧盟与海合会国家签订了一系

列对能源合作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和贸易协定。2004 年，欧盟在海合会秘书处

所在地利雅得设立了外交使团（办事处），并派驻了负责处理欧盟与海合会六国

全面事务的大使。 

3、能源合作议程设置 

在全球能源体系改革的背景下，欧盟与海合会的能源合作议程也在不断进

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变化。这些合作议程涉及能源运输领域的变革、能源利用方

式的转变、可代替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推广等。 

设置建设能源运输管道网络的议程，主要是因为传统能源运输方式（如罐

装运输、油轮运输等）已经无法满足能源运输的要求。能源运输方式的变革，

主要是构建一个四通八达的能源运输管道网络。一方面，管道运输可以减少石

油天然气的运输成本，并使运输过程更加便捷和环保；另一方面，庞大的运输

管道网络可以保障能源供应通道的多元化，从而确保能源运输安全。实际上，

欧盟早已开始表明希望减少对石油罐装运输方式的依赖，并极力鼓励使用管道

运输。欧盟还积极推进建立以欧洲为中心的跨国能源市场，而建立这个跨国能

源市场的首要步骤，就是把欧洲与中东的油气资源连接起来。由于欧洲的地理

位置与盛产石油天然气的西亚北非临近，因而采用管道运输比海洋运输更为便

利。
②
同时，海合会国家也对发展油气运输表现出强烈兴趣。2007 年起，海合

会国家已经开始建造地区内的天然气管道网络。这一项目由阿联酋政府所属的

海豚能源公司负责规划，其中包括建立一条长达 364 公里的海底管道，将卡塔

尔的天然气输送给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然后将此运输管道延伸到阿曼，形成

一个服务于海合会国家的地区内的天然气供应网。
③
 

目前，欧盟与中东产油国正在就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和升级项目开展广泛

合作。预计，欧盟将在 2020 年完成伊朗至奥地利、阿尔及利亚至西班牙、阿尔

及利亚至意大利以及埃及经土耳其至欧盟的多条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此外，

                                                        
①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Energy Forum (Secretariat), Issue 3, July 2005, p.8, http:// 
www.ief.org/_resources/files/content/news/newsletters/ief-newsletter-3.pdf. 
② 汪波：《中东与大国关系》，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80页。 
③ “GCC develops its own gas pipeline”, The Middle East, April 2008, 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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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西班牙、英国还修建了液化天然气码头，以便从中东和北非地区进口

液化天然气。到 2020 年，随着这些项目的完成，中东、中亚和北非石油天然气

资源国，将和欧盟之间形成一个庞大的石油天然气供应网络。
①
随着欧盟对海合

会国家天然气需求的增长，尤其是将卡塔尔列为新的潜在能源供应伙伴，欧盟

委员会明确表示，将扩大与包括海湾国家在内的新的供应商之间的天然气贸易。

欧盟同时还指出，将继续深化与外部供应国以及过境国之间的战略关系，以减

少与未来供应国之间的政治和技术风险，确保多元进口管道对欧洲的能源供应。

为了消除运输问题对能源进口构成的潜在威胁，欧盟正在努力构建多元化的供

应来源。在欧洲国家政府为新的管道项目提供的支持中，包括“南部走廊”的

建设以及“纳布科管道”（Nabucco Pipeline）的工程项目，其目的就是将里海

地区以及中东的天然气直接输送到欧盟市场。
②
 因此，通过建设管道连接欧盟

与海湾国家的合作议程设置，不仅将加强双方之间的天然气供求关系，同时也

会扩展地中海周围各种现有和计划中的天然气管道建设，诸如阿拉伯天然气管

道（AGP）和纳布科管道
③
，并最终实现欧盟与海湾国家内部天然气运输管道网

络的对接。 

除了建设能源管道运输的议程外，欧盟与海合会能源合作中的议程设置，

还涉及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能源效率以及环境问题。近年来，可再生能源、

清洁能源以及能源效率等议程被推向越来越高的优先级，欧盟与海合会在这些

新能源议题上的合作也涉及诸多领域。海合会国家对可再生能源表现出极大的

兴趣，特别是太阳能和风能。因此，欧盟与海合会关于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技术、

产业及政策上的合作前景相当乐观。另外，海合会国家作为能源生产国，还可

以与欧盟发展与“碳捕捉和储存技术”相关项目的合作。在电力生产、传送和

互联领域，海湾国家也在寻求新的发电方式，包括煤炭和核能，这样可以将国

内的石油主要用于出口，天然气用于石油化工原材料的使用，以获得更高的能

源利润。这些合作除了能够为欧盟提供新的投资机会外，还可以建立从海合会

国家通过地中海国家到欧盟地区的电网互联，形成更大范围的电力传送网。
④
由

于海湾地区发展和利用可再生能源所具有的重要潜力，未来欧盟与海合会的合

作重点将会越来越侧重于这一领域。随着欧盟与海合会国家在清洁能源与电力

                                                        
① 杨光：《欧盟能源安全战略及其启示》，载《欧洲研究》2007年第 5期，第 61页。 
② Nabucco Gas Pipeline, http://www.nabucco-pipeline.com/portal/page/portal/en/ 
Home/the_project. 
③ Pamela Ann Smith, “The Key to Europe’s energy needs”, The Middle East, April 2008, p.46. 
④ Ana Echague, “Don’t forget the Gulf”, from “Europe in the Reshaped Middle East”, eds. by 
Kristina Kausch and Richard Youngs, first published in Spain in 2012 by FRIDE, 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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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整合领域合作的不断加强，这一议程在今后的合作中将会得到充分体现。 

目前，欧盟与海合会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及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合作，

已经付诸实施。其实施主体就是早期建立的“欧盟与海合会能源专家小组”。这

个建立于 20 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专家小组不仅已经成为欧盟与海合会合作机制

的最大支柱，而且还在涉及能源环境问题的领域与“欧盟与海合会气候变化专

家小组”形成相互补充。目前，该小组是欧盟与海合会合作中最为活跃的机构，

其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召集大批研究人员，根据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结果来确定

具体能源合作项目的可行性。
①
2009 年 3 月 18 日，欧盟与海合会在布鲁塞尔召

开的第 19 届联合委员会上，双方决定扩展能源合作的新领域，建立“欧盟与海

合会清洁能源网络”。这个清洁能源网络是一个集科研、技术和政策为一体的合

作网络，特别关注可再生能源、能源需求管理、能源效率、清洁天然气、清洁

能源技术、电力并网互联和市场整合、碳捕捉和储存（技术）等领域。
②
考虑到

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等领域未来的强劲发展趋势，欧盟与海合会

将共同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加宏大的平台，来促进双方在国际能源研发领域的合

作与交流，实现绿色能源利用的不断增长。 

4、能源市场一体化中的认同强化 

在欧盟与海合会两大地区组织的合作进程中，两大地区组织内部的一体化

身份认同也得到了强化。对于以能源消费为主的欧盟来说，其对内能源政策始

终是强调凝聚内部力量，统一和强化内部能源市场，将欧盟视为一个整体。因

为欧盟认为，建立“一个真正竞争性的、相互连接的和单一的欧洲内部能源市

场⋯⋯将为欧洲消费者及欧盟能源安全带来重大意义。”
③
对于以能源生产输出

为主的海合会而言，这个组织的成员国虽然多为小国，但各自的大量能源资源

依然让他们在国际能源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对于这些能源生产国来说，“集

体抱团”不仅能够进一步扩大海合会在全球能源市场的份额，而且还能凸显其

在全球能源秩序中的杠杆效应。不过，海合会虽然是比欧盟更早建立的地区性

国际组织，但其内部的一体化程度却根本无法跟欧盟相比，内部的制度化建设

也远不如欧盟。因此，欧盟与海合会的合作，能够发挥一体化建设的示范作用。

                                                        
① “Renewable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the Mediterranean and GCC regions-what is the 
commission doing?”, Reference: MEMO/09/442, Brussels, 8 October, 2009, http:// 
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09-442_en.htm 
② “EU-GCC Clean Energy Network Brochure”, http://www.eugcc-cleanergy.net/ 
LinkClick.aspx?fileticket=Pfc1O03vvEg%3d&tabid=40 
③ 崔宏伟：《欧盟能源安全战略分析的三种理论视角》，载《德国研究》，2010年第 3期，
第 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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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能源领域出发，能源消费国的统一身份认同还有助于促进欧盟内部能源统一

市场的建立，这一集体行动也为欧盟赢得了在国际能源体系中强有力的筹码和

更大的发言权。对于海合会来说，建立地区能源市场一体化的努力同样可取。

作为以能源出口为主导的国家，能源产业作为其经济命脉在海合会各成员国的

国内经济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共性正是促使海合会国家建立命运共

同体的根本动机。从一体化的示范效应来看，欧盟可以作为地区一体化的范本

供海合会借鉴，并为海合会内部的合作和一体化发展提供经验。这意味着，“欧

盟与海合会的地区间合作，可以为欧盟在中东地区发挥的影响树立一个好的榜

样。”
①
 

 

三、欧盟与海合会能源合作的发展前景 
 

欧盟与海合会之间的能源合作始于 20 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已经经历了

20 多年的合作历程，双方的能源合作无论在形式还是内涵上都发生了巨大变

化。特别是近年来在全球能源秩序变革的背景下，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更延

伸出大量新的维度。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至少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双方已经开始实现能源合作重点的转移。在欧盟与海合会地区间

能源合作中，欧盟的规范性力量虽然一直推动和主导着双方合作的基本议题，

但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合作历程中，欧盟与海合会之间的能源合作重点已从原来

的传统领域，也就是从传统的油气产业领域发生了转移。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

欧盟与海合会未来能源合作的重点将逐步转向建设能源运输管道网络，发展可

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还有提高能源效率等新的议题上来。同时，双方在能源

合作领域的互动中，欧盟虽然继续占据着双方合作的主导地位，包括对能源合

作议程的设置及其偏好的设定，但海合会也开始在各种场合积极推进或主持与

欧盟的能源合作项目，而且这种趋势正在变得日益明显。对于欧盟来说，也必

须进行自身心态的调整。因为目前欧盟在能源合作领域中，虽然占有更为充分

的技术优势和话语权，但仍需要以平等的身份地位和相互利益的关切作为双方

合作的前提。 

另一方面，欧盟与海合会在能源合作中还实现了能源战略的调整。近年来，

双方从各自的能源战略出发，海合会国家“向东看”的趋势愈发明显，而欧盟

也在不断加强与东盟以及中国等亚洲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并与南地中海国

                                                        
① Bezen Balamir Coskun, “The EU and the GCC: A New Era in Interregional Relations?”, The 
GCC-EU Research Bulletin, Gulf Research Center, Issue No.9, December 2007,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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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保持紧密的能源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同时“向东看”的趋势，虽然有可能对

欧盟与海合会的能源合作产生一定的离心力，但还是为双方在能源战略调整方

面的合作提供了大量空间。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亚洲能源市场的不断扩大，尤其是中国等新兴国家

对能源需求的快速上升，海合会国家在对外交往中积极推进与亚洲国家合作的

“东向”战略也日益明显。这是因为他们青睐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的经济腾飞，

希望分享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红利和改革成功的经验。他们更看重以中国为代

表的新兴大国，不仅有潜力巨大的市场容量和规模庞大的综合国力，而且能够

成为其能源合作的可靠伙伴，并成为平衡西方大国争夺的有力砝码以及民族经

济发展和对外国际交往的战略依托。
①
与此同时，欧盟与亚洲国家及其地区组织

之间也在不断加强合作，特别是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高技术能源方面的新

能源产业领域的合作投资，还有涉及能源领域的气候变化问题等方面的合作交

流。欧盟作为全球气候变化条件下新能源体系的倡导者，在推动节能减排和发

展绿色能源和清洁能源所代表的绿色经济方面也具有世界领先地位。针对亚洲

新兴国家近年来发展迅猛，却依靠传统能源消耗及环境破坏为代价的情况，欧

盟势必会将这些地区和国家作为其倡导全球新能源秩序的重要阵地。从一定意

义上来说，这也将推动欧盟与海合会之间的能源战略合作。 

总体来说，欧盟与海合会之间的经济合作进程虽然曾因双方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的搁浅而屡受打击，但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却为双方的经济合作注入了

新动力，带来了新气象。如今，能源合作不仅构成了欧盟与海合会最初合作的

动机，而且已经成为巩固双方经济合作关系的支柱。作为双方经济合作领域的

亮点，欧盟与海合会之间的能源合作前景依然令人期待。 

 

 

 

 

 

 

 

                                                        
① 余建华：《关于中阿能源合作的若干思考》，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 6期，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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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ergy cooperation has been the important content in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EU and GCC. At first, the complementarity in the energy 

structure between EU and GCC, as well as the positions of EU and GCC in the 

global energy system, has made up the motivation for the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se two organizations. Secondly, the energy cooperation model 

established between EU and GCC has revealed the functionality effect of power 

equalization,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agenda setting and self-identification 

consolidation in the energy cooperation field between the two sides. At last, the 

adjustment and transferring of the strategic focus conducted by EU and GCC has 

also showed the cooperation future between them in the energy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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